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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关 于 公 开 选 任 管 理 人 的 公 告

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根据申请执行人万计林、魏群英、李

英等 12 人的申请，决定将涉及被执行人襄阳市坤宁慧健康管理

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坤宁慧公司）的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。

本院于 2025年 5月 26日裁定受理，现发布选任管理人公告。据

相关资料显示，坤宁慧公司成立于 2018 年 12 月 24 日，注册资

本为 100万元，法定代表人赵真，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：健康咨

询服务（不含诊疗服务）；母婴生活护理（不含医疗服务）；教

育咨询服务（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）；会议及展览服

务；家政服务；摄影扩印服务；服装服饰零售；日用百货销售；

化妆品批发；化妆品零售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

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。许可项目：餐饮服务；出版物零售

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。

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。襄阳市襄

城区人民法院在强制执行过程未发现坤宁慧公司有可供执行的

财产。另外，坤宁慧公司在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作为被执行人

案件有 26件，尚未执行标的额合计 1446608.83元。

本院决定通过随机摇号的方式，遴选并指定一家机构作为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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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人坤宁慧公司破产清算管理人的首选机构，同时随机摇号选择

两家机构并赋予委托序号，作为备选机构。凡编入襄阳市中级人

民法院破产管理人名册并加入市破产管理人协会，且具备三级管

理人以上资质，承诺保证与债务人及其关联企业无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十四条及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

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》第二十三条、第二十四条规定情形，

愿意垫付所有破产清算费用，符合本院与市司法局、市破产管理

人协会共同印发的《关于企业破产案件管理人选任与管理暂行办

法》第十二条规定条件的破产管理人机构，可于 2025 年 6 月 3

日前到市破产管理人协会提交书面报名申请。届时本院将从符合

条件的报名机构中摇号产生本案管理人。

摇号产生的首选管理人机构的负责人，应当在三日内持管理

人机构相关证件，到知识产权审判庭签收相关法律文书后方可开

展工作。

特此公告

联系人：张艺   15997310067

冯诗麟  0710-3692802、1872706826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六日


